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▪信耶穌好嗎？

▪別人看見你的生命會覺
得信耶穌好嗎？

▪別人會願意聽你講耶穌:
是先接受你這個人



一、任何環境的見證

▪2:1 弟兄們，你們自己原曉得我們進到你們那裡
並不是徒然的。

▪2:2 我們從前在腓立比被害受辱，這是你們知道
的；然而還是靠我們的 神放開膽量，在大爭戰
中把 神的福音傳給你們。



保羅在腓立比城

▪保羅和西拉卻被關進監牢

▪兩個人的反應如何呢？

▪批評、抱怨嗎？



本性:面對困難的環境，反應通常是抱怨。

▪1.於事無補

▪不要小看抱怨的威力

▪抱怨 苦毒



2.任何的環境都可以抱怨



▪嘉義鹿草鄉15歲黃小妹



3.抱怨是不信的表現

▪約拿書:神安排

▪神安排了大魚、安排了
一顆蓖麻、安排了一條
蟲、安排了炎熱的東風，
安排了太陽。



約伯記

▪約伯所遭遇的一切至少
是神允許的，否則撒但
根本沒有能力去傷害約
伯。



▪神「任憑」



4.任何的環境停止抱怨

▪苦難是化妝的祝福?

▪「不是徒然的」，不是虛
空、不是無意義的，

▪2:2 一開始連接詞 ἀλλὰ:
「相反的」



▪「張牧師，您還好嗎？」

▪「不要再問我，我還好嗎？
我好的很，癌症算的了甚
麼，得了癌症上帝就不在
了嗎？得了癌症喜樂就不
見了嗎？」



二、動機純正的見證

▪2:3 我們的勸勉不是出於錯誤，不是出於污穢，
也不是用詭詐。

▪2:4 但 神既然驗中了我們，把福音託付我們，
我們就照樣講，不是要討人喜歡，乃是要討那察
驗我們心的 神喜歡。

▪2:5因為我們從來沒有用過諂媚的話，這是你們
知道的；也沒有藏著貪心，這是 神可以作見證
的。



好事≠上帝喜悅的事



▪好事≠上帝喜悅的事

▪上帝喜悅的事，一定是好事。

▪要討上帝的喜歡，重點在於純正的動機。

▪我們的心常常偏斜，需要校正回歸。

▪三個準則，首先是榮耀神、其次是利益人，最後
是純正的動機。



三、為父為母的見證

▪2:6-7 「我們作基督的使徒，雖然可以叫人尊重，
卻沒有向你們或向別人求榮耀；只在你們中間存
心溫柔，如同母親乳養自己的孩子。」

▪2:11-12「你們也曉得，我們怎樣勸勉你們，安
慰你們，囑咐你們各人，好像父親待自己的兒女
一樣，要叫你們行事對得起那召你們進他國、得
他榮耀的 神。」



如同母親

▪費盡心思

▪有所犧牲

▪純潔的愛

▪ἑαυτῆς「她自己的」

▪連自己的性命也願意給他們
的孩子。

▪愛不是只顧接受，而是準備
拿出去的



好像父親

▪為父的心，同時帶有權威，
但又有慈愛及真誠的態度。

▪「聖潔、公義、無可指摘」
的父親



結論

▪你的內在生命可以更新，
你是基督的見證人，上
帝要使用你的生命成為
美好的見證，帶領身邊
的人認識並且信靠耶穌，
靠著主，我們的生命會
產生影響力。


